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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本文所謂「非營利組織」，是「不以營利分配為目的的組織」，也就是說

這種組織的存在目的並不在賺取利潤，而在於實現一個「公益的使命」，為

了組織的發展與永續經營，因此，此種組織也可以營運有收入，也可以有盈

餘，但是這些盈餘，而但是這些盈餘都轉回組織的公益目的事業繼續做為實

現公益使命。本文即引用這個定義。 

    在台灣地區以不同人口群為服務對象的非營利組織有很多，本文僅以兒

童少年為主要服務對象的非營利組織為討論內容。台灣地區的非營利組織已

是台灣地區福利服務提供與輸送上非常重要角色。非營利組織對於台灣地區

兒童福利的發展具重要影響。台灣地區的兒童福利非營利組織依其成立來源

可大致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源自世界性總會，例如：台灣兒童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台灣世界展望會及賽珍珠基金會；第二類是以宗教悲天憫人的

善心關懷兒童的天主教兒童福利及基督教的世界展望會等；第三類為關心

本地兒童福利而成立的，例如：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靖娟兒童安全基

金會、勵馨基金會、終止童妓協會、早產兒基金會、兒童癌症基金會、自閉

症基金會、星星兒福利基金會、向陽基金會、松陽基金會、發展遲緩兒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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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早期療育協會等等，不計其數的兒童少年非營利組織。 

    台灣地區兒童福利非營利組織依不同服務類型可以分為：托育與福

利、保護與安置、健康與醫療、教育與休閒等四大類型(郭靜晃，2004)。

依兒童福利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服務模式可以分為日間照顧、安置機構照

顧、外展服務及倡導與宣導等四種模式。日間照顧類，例如:各托兒所或幼

稚園、愛心家園等；安置機構照顧類，有如：鎮瀾兒童家園、光音育幼院、

伯大尼育幼院、天主教新竹德蘭兒童中心等；外展服務類，例如：優勢社會

關懷協會、幸福基金會等；倡導與宣導類：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信誼

基金會、馬利亞基金會、人本教育基金會等。本文將首先陳述兒童福利非營

利組織的過去、轉型中及目前仍然蓬勃發展中的兒童福利非營利組織。由於

篇幅限制只能提出極少數具代表性的來介紹。 

貳、兒童福利非營利組織的過去 

早在 1938 年太平洋彼岸美國的 Dr. Calvitte Clarke 與 Edgar Rue 就已在美

國成立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Christian Children's Fund, 簡稱 CCF)。當時在美

國的 CCF 就在廣東以中國兒童基金會(China's Children Fund)的名義成立孤兒

院，之後陸續在中國大陸各地開辦了 42 所育幼院，照顧許許多多的

孤苦兒童。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兒童基金會從中國大陸、

日本、韓國、菲律賓、中南半島、印度、至非洲地區，甚至戰敗的德國與日

本，中國兒童基金會大幅度的擴大了扶幼濟貧的範圍，成為國際性的兒童福

利組織。1951 年，中國兒童基金會正式改名為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中華

兒童及家庭扶助基金會，2000)。 

自 1950 年起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就在台灣開始工作。在 Dr.Daniel Poling 

與 Mrs. Lillian Dickson 的奔走努力下，陸續設立了光音育幼院、台中育嬰所、

大雅盲童育幼院等等機構。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台灣地區的工作，初期由

香港分會監督。1964 年正式成立台灣分會，初期會址設於台中市民權路 149

號，1967 年或加拿大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資助，遷建辦公大樓於民權路 234

號至今。 

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台灣分會自 1964 年起陸續在台灣地區各地成立 23

所家庭扶助中心，也在蒙古成立家扶中心。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國際總會

在 1975 年要求該會擬定自立計畫。1977 年該會開始推動八年自立計畫，發起

扶幼運動，開始徵求認養人，籌募自立基金。為了自立的需要，1983 年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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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Chinese Children's Fund, 仍簡稱 CCF)。1987 年，

基金會率先在國內倡導兒童保護工作，出版兒童保護相關書籍，並在 1997 年

成立兒童保護資源中心。 

自 1993 年起陸續推展托育服務、中途之家、中途輟學輔導、早期療育等

方案。近年開始設置兒童發展中心，關切特殊兒童發展問題，並協助特殊兒

童之父母教養與照顧特殊兒童。1999 年為了整合各地家庭扶助中心的形象，

也為了能提供全方位的與多元的服務方案，而再度將會名改為「中華兒童暨

家庭扶助基金會」(Chinese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Taiwan，仍簡稱

CCF)(中華兒童及家庭扶助基金會，2000)。 

除了「中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之外，成立於 1964 年的台灣世界展

望會、1949 年開始服務台灣地區兒童的天主教福利會及 1968 年成立的賽珍珠

基金會台灣分會照顧台灣的混血兒等等。台灣地區早期以非營利組織型態來

推展兒童福利工作的大致有兩個特徵：一、來自西方宗教信仰與理念；二、

先在國外有總會再到台灣發展分會(翁毓秀，2002)。 

參、轉型求生存的社會福利非營利組織 

    台灣地區自 1980 年代中期解除戒嚴以來，非營利組織不論是以財團法人

或是以社團法人的型態來推展社會福利的組織數量大幅增加。社會服務與慈

善組織類型的人民團體從 1992 年的 227 個成長到 2011 年的 2263 個。在不到

20 年間數量成長了將近 9 倍之多(內政部，2012)。這些社會服務或慈善團

體因各個組織所特別關切的社會族群提供各式各樣的社會福利服務。 

    任何社會福利組織或機構都會一方面面臨時空的轉變、社會變遷及

社會福利理念的發展；及另一方面組織或機構本身在面對生存的內在與

外在壓力，而需要做調整，台灣地區的社會福利組織與機構當然也不例外。

就以兒童福利服務中的兒童安置機構為例。1950 至 1970 年代台灣地區處於高

生育率且相對貧困的時代，可以從 1961 年的國民生產毛額只有 153 美元的數

據已表達清楚(維京百科，2012)。當時的時代背景，兒童安置機構之育幼院或

孤兒院裡所收容安置的多是家庭經濟因素而無法照顧的兒童，孤兒或被棄養

的兒童。40、50 年後，今日台灣地區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已從 1961 年的 153

美元，到 2011 年已超過 20,000 美元(維京百科，2012)。安置機構中所安置的

兒童孤兒或被遺棄的已是少數，取而代之的是受虐待、疏忽、父母入監服刑

的或家庭無力照顧的兒童。這樣兒童安置機構裡，兒童被安置的原因有很大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7%94%9F%E7%94%A2%E7%B8%BD%E5%80%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1%E5%B9%B4


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與社會服務創新 

 4 

的改變，但是安置的需求卻仍然強烈地存在。 

    就安置照顧的服務內容而言，早期的安置機構多以提供兒童的基本生

活所需為主要服務內容，而現在安置兒童因素多元且複雜，兒童也常因

安置前的家庭因素導致進住之後，問題一一浮現。因此，安全與溫飽並無法

滿足安置兒童的需要，機構還需提供例如：心理諮商與輔導、返家準備、生

涯發展與自立生活準備等服務內容。這僅僅是兒童安置機構因應目前的社會

狀況與相關法令所需配合與調整的。這種情況是非營利機構本身內部服務內

容需進行改變，因為社會上兒童安置的需求還是存在的。 

    非營利組織的經費來源最主要來自政府方案補助或捐款，但捐款需靠募

款能力。當在募款有困難的狀況下，非營利組織可能面臨當初成立時的主旨

與服務內容或階段性任務已完成等等因素，一方面，為了生存而必須調整非

營利組織的服務內容與工作項目。另一方面，這些年來政府在面對社會變遷

與家庭變遷帶來對兒童少年及家庭的影響，提出了許多服務方案。地方政府

沒有足夠的社會工作者員額編制來執行這些方案，因此，需大量委託民間辦

理。許多非營利組織經內部評估後，決定申請政府兒童少年服務方案，如此，

非營利組織能夠繼續成長茁壯；同時也協助政府解決方案委託的問題。台灣

生命線、基督教青年會與張老師基金會等等非營利組織因此均調整了組織的

服務內容。筆者以台灣生命線為例來說明。 

    台灣生命線完整名稱是「社團法人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為國際性的

電話心理輔導機構，致力於自殺防治。台灣生命線始於 1969 年馬偕醫院設立

「自殺防治中心」，同年擴充為『生命線』，正式對外開線輔導協談，開始了

台灣地區電話輔導及自殺防治的服務工作。為建立長期發展及加強與國際生

命線組織的聯繫合作，「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於 1977 年成立，開始帶領全

國各縣市生命線協會會務及業務的推展(台灣生命線，2012)。 

    目前台灣 23 個縣市都有生命線協會，各地的生命線協會都各自獨立作業

各有理監事會。因此，各地生命線協會除了理監事會外，組織結構大小也有

不同。各地生命線協會財務自主、各自決定發展方向、服務對象或組織

內容相關事務。大部分的組織架構是設主任、督導及社會工作者，分別依承

辦方案需要設置員額。以彰化縣生命線協會為例，協會承接政府委託的家庭

暴力垂直整合服務方案、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單親家庭服務中心、高風

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及彰化市婦幼福利服務中心等 (台灣生命線，

2012)。這些服務方案對象與內容都直接或間接與兒童少年福利服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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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反而與生命線協會設立當時的以自殺防治服務為主要目的相去較

遠。 

    台灣地區的非營利組織在經歷時間的洗禮與社會變遷等等因素，配合社

會脈絡與社會需要，適時調整組織的方向，除了能務實的回應社會與組織的

需要之外，也才能夠永續經營。台灣地區的基督教青年會與張老師基金會等

等非營利組織都有與生命線協會類似的發展經歷。 

肆、蓬勃發展中的兒童福利非營利組織 

    台灣地區本土多年來成立了不計其數的兒童少年非營利組織，其中發展

最成功的與目前規模最大的純本土性非營利組織該是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

金會莫屬了。由於篇幅所限，本小節即以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 

兒盟)為例來說明本土性的兒童少年福利非營利組織。 

    1990 年當時實施 1973 年通過的兒童福利法已不適合當時的社會，於是多

位關心兒童福利的立委、學術界的教授、專業人士及專業團體，共同組成「兒

童福利聯盟」，著手進行修法工作。歷經 3 個月 21 次會議於 1991 年提出「兒

童福利聯盟兒童福利法修正案」送交審議。進行修法過程中，各方均認為應

成立一永久性組織，以長期致力於兒童福利工作的推展；「兒童福利聯盟文教

基金會」於 1991 年 12 月正式成立。 

    兒盟自 1991 年成立至今邁入第 21 個年頭，從 3 位工作人員開始，到目前

在北市、中區及南區設有辦事處，並分別在苗栗、花蓮、新竹、基隆及高屏(桃

源)設有工作站。服務內容包括：收出養服務、單親家庭服務、家庭重建、

托育諮詢服務、強制性親職教育、失蹤兒童少年資料中心與研究發展工

作等。 

    從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的大事紀中可以發現，兒盟能夠迅速回應社

會問題與需要的非營利組織。在 921 震災後，1999 年設立「家庭重建中心」，

以家庭為單位，開始投入長期、持續地提供災區兒童及家庭所需的福利服務

與心理重建工作；2009 年因應 88 水災重創高雄地區成立「南區家庭重建組」；

2010 年在高雄市桃源區成立「桃源工作站」推展災區方案。 

    除了上述之外，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在 2001 年考察澳洲「離婚協議

商談服務」後，在 2003 年正式在台灣地區展開離婚協議商談服務。該項服務

於 2010 年榮獲「2010年亞洲傑出家庭工作計畫」傑出貢獻獎。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是完全本土發起的基金會，長期以來對於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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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相關法令適用性的關切與致力於兒童福利相關服務方案的推展。到目前

為止，兒盟主要的貢獻包括：兒童收出養制度化的建立與資料管理、失

蹤兒童協尋服務、托育諮詢服務、重大災變後的家庭重建服務、離婚協

議商談服務等。 

伍、結語 

本文僅選擇大型的台灣地區兒童少年非營利組織來介紹。選擇出來的非

營利組織是依其在台灣地區成立的不同背景選擇出具代表性的組織，而且由

於篇幅限制每一類只能選擇一個組織做為代表。事實上，台灣地區小型或迷

你型的非營利組織不計其數。許多社會福利迷你型的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非

營利組織，除了董監事或理監事外，只有一位社會工作者，這樣的組織我們

常稱之為孤星機構。他們可能僅以有限的人力執行一個服務方案，但是他們

還是不斷地努力。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性的社團法人組織，向政府、聯勸

或其他民間團體申請方案，來服務兒童少年；例如：服務女性單親的非營利

組織，提供單親家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以分擔單親家庭的經濟壓力。 

大型的非營利組織通常需要穩定的捐款來源，才能夠逐漸茁壯。捐款一

方面來自企業組織或團體的較大額捐款，另一方面則會來自民間的小額捐

款。兩者都需依賴非營利組織本身歷年累積的社會福利形象，也因此，大

型非營利組織越容易募款，越小型的在募款上更形困難。兒童少年福利服務

需求在社會經濟環境不佳時，更為殷切；而社會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募款

也越困難，使得兒童少年非營利組織經營上也越困難。 

台灣地區的民間力量是百花齊放，很多為小型或迷你型，好處是量很多，

成立組織就能投入，人人都可參與；缺點可能就是造成力量的分散，較難形

成影響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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